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罹染穿孔線蟲火鶴花栽培場管制及解除管制標準作業 

(第 4 版)  

一、火鶴花採樣及檢查 

為確認火鶴花栽培場內有無發生穿孔線蟲疫情，須針對植株地下部及

介質進行採樣及檢查。 

火鶴花採樣及檢查由火鶴花栽培場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會同

農業部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（以下簡稱農試所嘉義分所），依據「火

鶴花穿孔線蟲採樣及檢查標準作業程序」進行，農試所嘉義分所於確認結果

後 1 週內函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並副知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（以下

簡稱防檢署）。 

二、栽培場管制 

（一）劃定管制區 

火鶴花栽培場如檢出穿孔線蟲，為防杜感染其他寄主植物，具高風

險之植株地下部及介質須受限制，避免移出栽培場；火鶴花切花產品（不

含地下部）仍可正常生產採收出貨。 

1.防檢署依據「植物防疫檢疫法」及其相關子法與檢查報告，函請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查報該栽培場所有植物或植物產品種類、種植株數、種植

面積及分布範圍，再依據該查報資料將「植物疫病蟲害管制區劃定通知

書」函送該栽培場之所有人（管理人），限制及禁止該栽培場植物地下

部、土壤及其包裝、容器、介質之遷移。 

2.火鶴花盆花產品（包含植株、介質及容器）有移出園區之需求，應依「（三）

火鶴花盆花出貨處理」辦理。 

3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定期派員或委託相關單位赴受管制之栽培場進

行訪視，每年至少一次，確認該栽培場內之管制對象（火鶴花植株地下

部、土壤、栽培介質、包裝、容器等）、管制範圍（地段地號及面積）

及栽培場之所有人（管理人）基本資料是否正確，如有異動或修正應立

即通知防檢署，並填寫【附件 1-罹染穿孔線蟲火鶴花管制園圃訪查紀錄

表】函復防檢署。 

（二）欲廢棄植株、介質、容器或其他相關物品之處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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罹染穿孔線蟲火鶴花栽培場（包含切花及盆花栽培場）之所有人（管

理人），欲清除栽培場內植株、介質、容器或其他相關物品時，可視栽培

場情形（如植株更新、病蟲害管理、生產調節、經濟投資或其他因素等），

依下列方式進行處理（移出管制區）。 

1.植株、介質及其他有機廢棄物之處理 

(1)焚化處理 

於栽培場內裝入塑膠袋內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督導送環保

單位垃圾清運車或合法之清運業者清運至焚化廠，並填寫【附件 2-

火鶴花栽培場防治及採樣紀錄表】。 

(2)生物碳處理 

於栽培場內集中後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督導運送至適當地

點進行炭化處理（炭化機器可洽轄區農業試驗改良場所、相關研發機

構或大型農機公司），並填寫【附件 2-火鶴花栽培場防治及採樣紀錄

表】。 

2.容器及其他廢棄物之處理 

栽培火鶴花用之 W 型保麗龍槽（W 型盆）如不再重複使用，欲移

出栽培場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督導送保麗龍回收業者（可洽中華

民國保麗龍回收再生協會指定之責任區域處理廠 http://www.ctepsra.org.

tw/index.php/contact-us2/23-member-2）加工再生處理，或依照二、（二）、

1、(1)之程序焚化處理。 

欲重複使用之 W 型盆、其他塑膠材料、角鋼、鐵絲網等其他無機

廢棄物，應於栽培場內曝曬乾燥 3 個月以上，始得重複使用。 

（三）火鶴花盆栽出貨處理 

管制期間，火鶴花栽培場生產之盆栽產品如有出貨需要，依下列方

式處理。 

1.出貨區設置 

欲出貨之植株應置於出貨區，該區與其他植株栽培區為不同溫室，

或與其他植株間隔 2公尺以上；出貨區應保持整潔，植株不得接觸地面。

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或防檢署檢查，確認出貨區皆符合規範後始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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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欲出貨植株移至出貨區，並填寫【附件 3-火鶴花盆栽栽培場出貨區檢

查紀錄表】。 

2.欲出貨植株處理 

管制區內欲出貨之植株，應以公告之緊急防治藥劑澆灌於根圈，包

括裸露的根系以及介質均應澆灌至濕潤。施用藥劑時應小心定量，避免

造成藥害。 

劇毒農藥使用後應遵守相關規定，應於出貨區與植株周圍設立標誌，

予以警告。 

3.用藥記錄及審核 

上述用藥處理過程需由栽培場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人員

監督所有人（管理人）進行處理，並將用藥劑紀錄及處理數量通知防檢

署；經防檢署審核同意後，以傳真或電子郵件回覆通知所有人（管理人）

及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該批植株可移出管制區（詳如【附件 4-火鶴花

盆栽出貨藥劑處理與紀錄表】）。 

同批處理植株得不同時間出貨，並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人員清

點核准至移出完畢；出貨紀錄表需於每批植株移出完畢後送防檢署備查。 

(四)火鶴花施藥防治 

     罹染穿孔線蟲火鶴花栽培場採盆植形式(W 型盆或圓形盆)者可採施藥防

治，施用公告之緊急防治藥劑至少施用二次，每次間隔 1 個月，由直轄市、

縣（市）政府督導進行緊急防治藥劑灌注，並撰寫紀錄表【附件 5-火鶴花栽

培場施藥防治措施採樣紀錄表】，同時由轄區或鄰近儲備植物醫師會同輔導

用藥，另施藥前可小範圍進行藥害測試。 

     為掌握防治情形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會同農試所嘉義分所及防檢

署或所屬分署辦理施藥前採樣檢查，並於第 2 次施藥後第 3 個月及 6 個月辦

理採樣檢查，2 次檢查均無穿孔線蟲即可解除管制，仍檢出則維持管制措施。

詳細標準作業程序依據「罹染穿孔線蟲火鶴花管制栽培場藥劑防治標準作業」

辦理。 

     三、栽培場解除管制 

罹染穿孔線蟲火鶴花栽培場（包含切花及盆花栽培場）經全栽培場採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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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，如確認無穿孔線蟲即可解除管制。 

（一）採樣檢查 

採樣作業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會同農試所嘉義分所辦理，並由農

試所嘉義分所攜回實驗室檢查。採樣時以全栽培場為範圍，單一栽培場於

連續 3 日內採樣之檢查結果可合併，間隔 3 日以上之採樣，其檢查結果

不作為解除管制之參採。 

採樣數量為每 0.5 分地（約 500 平方公尺）取 8 個採樣點，採樣點以

園區對角線分佈並涵蓋全栽培場，每個採樣點取植物殘根、土壤、介質、

堆肥或雜草共約 100 公克混合為 1 個樣品，取樣土壤時應採深度 20 公分

處，採樣情形填寫於【附件 2-火鶴花栽培場防治及採樣紀錄表】或【附件

5-火鶴花栽培場施藥防治措施採樣紀錄表】。 

火鶴花栽培場如已清園，未再種植穿孔線蟲寄主植物超過 6 個月，

且管制區地面已全面鋪設瀝青、柏油、水泥或抑草蓆等材料或資材，以致

採樣數量無法符合前述規定時，應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會同農試所嘉

義分所人員，針對植物、植物殘根、土壤、介質、堆肥或雜草進行逢機採

樣，每栽培場至少採取 5 個樣品，每樣品重量不限，採樣情形填寫於【附

件 2-火鶴花栽培場防治及採樣紀錄表】。若該栽培場已供作非農業用途使

用，且現場無法取得植物、植物殘根、土壤、介質、堆肥或雜草樣品者，

則拍照記錄，並於【附件 2-火鶴花栽培場防治及採樣紀錄表】註記說明。 

（二）解除管制 

符合三、（一）之規定無法取得樣品，或採樣檢查結果未檢出穿孔線

蟲時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檢附採樣檢查結果、防治及採樣紀錄【附

件 2-火鶴花栽培場防治及採樣紀錄表】或【附件 5-火鶴花栽培場施藥防

治措施採樣紀錄表】，與相關照片或證明文件向防檢署申請解除管制，由

防檢署行文栽培場所有人（管理人）解除管制。如需涉及重新劃定管制區，

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查報該栽培場所有植物或植物產品種類、種植株

數、種植面積及分布範圍。 

（三）追蹤檢查 

    火鶴花園圃經解除管制後，應於解除列管後不定期追蹤採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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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作業流程        (一)火鶴花栽培場解除管制作業流程 

（二）欲廢棄植株、介質、容器或其他物品之處理【附件 2】 

1. 植株、介質及其他有機廢棄物之處理 

 

 

 

2.容器及其他廢棄物之處理 

 

 

（三）火鶴花施藥防治【附件 5】 

(2)生物碳處理： 

集中送炭化處

理。 

(1)焚化處理： 

集中送焚化廠。 

（一）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會同農試所嘉

義分所人員採樣送檢【附件 2 或 5】。 

解除管制 

（二）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檢附檢查結

果、防治及採樣紀錄與現場照

片向防檢署申請解除管制。 

未檢出穿孔線蟲 

火鶴花栽培場採樣及檢查 

未檢出穿孔線蟲 不需進行

任何處理 

（一）劃定管制區 

檢出穿孔線蟲 

所有人（管理人）欲清除栽培場內植

株、介質、容器或其他相關物品，依

下列方式進行處理。 

W 型盆送保麗龍回收業者加工再生處理或送焚化廠焚

化，其他廢棄物曝曬乾燥 3 個月以上。 

檢出穿孔線蟲 

一、火鶴花採樣及檢查 

二、栽培場管制 

三、栽培場解除管制 

火鶴花盆栽

出貨處理 

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督導每月施用公告之緊急防治

藥，至少需施用二次，每次間隔 1 個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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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火鶴花盆栽栽培場解除管制前之出貨作業流程 

 
 

 

欲出貨植株置於出貨區【附件 3】 

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人員督導所有人

(管理人)進行出貨前處理（緊急防治

藥劑澆灌） 

相關紀錄通知防檢署【附件4】 

防檢署回復所有人(管理人)及直轄

市、縣(市)政府【附件 4】 

該批植株出貨流向及數量由直轄市、

縣(市)政府人員確認放行【附件 4】 

出貨完畢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將

出貨紀錄回復防檢署備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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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緊急防治藥劑 

火鶴花穿孔線蟲緊急防治藥劑及其使用方法與範圍 

113 年 6 月 26 日農授防字第 1131876213A 號 

藥劑名稱 

每公頃

每次施

藥量 

稀釋

倍數 
施藥時期及方法 注意事項 

400 g/L (40% w/v) 

氟派瑞 水懸劑 

(SC) 

3 公升 1,000 

每株澆灌 50毫升，

或 每 公 頃 澆 灌

3000 公升藥液。根

圈栽培介質或土

壤澆灌 2 次，中間

間隔 1 個月。 

適用於盆植形式種

植之火鶴花。施用

前請保持介質或土

壤濕潤，並小範圍

施用確認無藥害產

生。 

500 g/L (50% w/v) 

氟派瑞 水懸劑 

(SC) 

2.4 公升 1,250 

每株澆灌 50毫升，

或 每 公 頃 澆 灌

3000 公升藥液。根

圈栽培介質或土

壤澆灌 2 次，中間

間隔 1 個月。 

適用於盆植形式種

植之火鶴花。施用

前請保持介質或土

壤濕潤，並小範圍

施用確認無藥害產

生。 

480 g/L (48% w/v) 

氟速芬 乳劑 

(EC ) 

1.5 公升 2,000 

每株澆灌 50毫升，

或 每 公 頃 澆 灌

3000 公升藥液。根

圈栽培介質或土

壤澆灌 2 次，中間

間隔 1 個月。 

適用於盆植形式種

植之火鶴花。施用

前請保持介質或土

壤濕潤，並小範圍

施用確認無藥害產

生。 

10(%) (w/w)     

毆殺滅 溶液 

(SL) 

  

10 公升 300 

每株澆 50 毫升，

或 每 公 頃 澆 灌

3000 公升藥液。 

根圈栽培介質或

土壤澆灌 2 次，中

間間隔 1 個月。 

適用於盆植形式種

植之火鶴花。施用

前請保持介質或土

壤濕潤，並小範圍

施用確認無藥害產

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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藥劑名稱 

每公頃

每次施

藥量 

稀釋

倍數 
施藥時期及方法 注意事項 

40(%) (w/w) 

芬滅松 乳劑 

(EC) 

1.5 公升 2,000 

每株澆灌 50毫升，

或 每 公 頃 澆 灌

3000 公升藥液。根

圈栽培介質或土

壤澆灌 2 次，中間

間隔 1 個月。 

適用於盆植形式種

植之火鶴花。施用

前請保持介質或土

壤濕潤，並小範圍

施用確認無藥害產

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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罹染穿孔線蟲火鶴花管制園圃訪查紀錄 

縣市別：  縣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訪查日期   年   月   日 

管制區資料 

(原管制區劃定通

知書所載資料) 

園圃管理人

姓    名 
電   話 通訊住址 

   

管制面積 數   量 地段地號 

     公頃       株  

管制資料更新 

  □無更新 

 □更新如右 

 

園圃管理人

姓    名 
電   話 通訊住址 

   

管制面積 數   量 地段地號 

     公頃       株  

管制區是否種

植火鶴花以外

作物 

□是，種類為： 
□無。 

植株、介質及

其他有機廢棄

物之處理規劃 

□現場無火鶴花殘株堆置，本年度無相關規劃。 
□現場有火鶴花殘株堆置，預計  年  月 □焚化處理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生物碳處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容器及其他廢

棄物之處理 

□有廢棄容器欲移出管制區外，預計  年  月回收。 
□廢棄容器已曝曬超過 3個月。 
□無需處理之容器及其他廢棄物。 

種苗及園區火

鶴花廢除更新

規劃 

□是，預計  年  月更新，□已採購火鶴花種苗來源: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尚未採購 
□否。                   

解除列管規劃 
□清園，預計  年  月清園，於清園後 6個月採樣檢查。 
□持續種植，有意願採藥劑防治，於防治後採樣檢查。 
□無，持續管制，由主管機關不定期監測。 

查報人 

□已現場確認前述記載事項。 
□其他意見: 
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同單位： 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簽名： 

園圃管理人 

□已現場確認前述記載事項。 
□其他意見: 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代理人簽名：       
  

 

附件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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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鶴花栽培場採樣紀錄表 

栽
培
場
資
料 

所有人 

（管理

人） 

姓名 電話 住址 

   

管制 

栽培場 

面積 地號 

公頃  

防
治
紀
錄 

日期 

處理方式 

（焚化、生物

碳） 

處理數量 

（株數、面

積） 

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人員 

栽培場 

管理人員 

   
  

   
  

   
  

   
  

備註 
（容器或其他無機廢棄物處理情形） 

 

採
樣
紀
錄 

日期 

範圍 

（區域、面

積） 

樣品數量 

（殘根/土壤/堆

肥/介質/雜草數

量） 

直轄市、縣

(市)政府人員 

栽培場 

管理人員 

   
  

   
  

   
  

    
  

 

會同人員簽名: 

1.農業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: 

2.農業部農業試驗所嘉義農業試驗分所: 

 

附件 2 



11 
 

 

火鶴花盆栽栽培場出貨區檢查紀錄表 

栽
培
場
資
料 

所有人 

（管理

人） 

姓名 電話 住址 

   

管制栽培

場 

面積 地號 

公頃  

出
貨
區
規
範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
與其他植株栽培區為不同溫室，或與其他植株間隔 2

公尺以上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植株不得接觸地面 

□符合 

□不符合 
保持整潔無其他植株 

出貨區地址或地號： 

 
出貨區設置位置圖： 

出貨區照片： 

直轄

市、縣

(市)政

府人員 

 檢查日期     年   月   日 

說明： 

1.本紀錄表正本由地方主管機關留存，影本另送防檢署。 

2.檢查後之出貨區設置若有變更，應重新檢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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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鶴花盆栽出貨藥劑處理與紀錄表 

栽
培
場
資
料 

所有人 

（管理

人） 

姓名 電話 住址 

   

傳真或電子郵件  

管制 

栽培場 

面積 地號 

公頃  

藥
劑
處
理 

紀
錄 

日期 處理項目 處理數量 藥劑處理 

 

盆花 株 

藥劑種類_______         
稀釋_______倍 
澆灌於根圈，包括裸露的根系
以及介質均應澆灌至濕潤。 

直
轄
市
、

縣(

市)

政
府

監督人員： 日期： 

聯絡電話、傳真或電子郵件： 

防
檢
署 

審
查 

承辦單位： 單位主管： 

審核結果：□同意  □不同意 
          該批處理後植株(或介質)移出

管制區 
日期： 

出
貨
紀
錄 

日期 出貨植株數量（株） 
栽培場 

管理人員 

出貨 

流向 

直轄市、

縣(市)政

府人員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     

說明： 

1. 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人員監督用藥後傳真或電郵通知防檢署藥劑處理方式及數量，經防檢

署同意後通知所有人（管理人）及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該批植物得移出管制區。 

2. 同批處理植株得不同時間出貨，並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人員清點核准至移出完畢。 

3. 本紀錄表出貨完畢後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將出貨紀錄回復防檢署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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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鶴花栽培場施藥防治措施採樣紀錄表 

栽
培
場
資
料 

所有人 

（管理

人） 

姓名 電話 住址 

   

管制 

栽培場 

面積(公頃) 地號 

  

防
治
紀
錄 

第一次 

施藥日期 

施藥種類 

稀釋倍數 

處理數量 

（株數、面積） 

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人員及儲備

植物醫師 

栽培場 

管理人員 

   月  日   

  

第二次 

施藥日期 

施藥種類 

稀釋倍數 

處理數量 

（株數、面積） 

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人員及儲備

植物醫師 

栽培場 

管理人員 

   月  日   

  

備註  

採
樣
紀
錄 

採樣日期 

範圍 

（區域、 

面積） 

樣品數量 

（殘根/土壤/堆

肥/介質/雜草數

量） 

直轄市、縣(市)

政府人員及 

農業試驗所嘉義

農業試驗分所 

栽培場 

管理人員 

施藥前 

  月  日 
  

  

施藥後 

第一次 

月  日 

  

  

施藥後 

第二次 

月  日 

  

  

 備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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